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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在准备或者已经在处理处理，正在考虑是否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能
力以及自己正在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决定是否聘请律师或委托其他代理人。

如果当事人委托专业律师作为代理人，则当事人要和意向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
代理合同，合同中由自己选定的意向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代理自己正在进行中的纠纷，
同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聘请律师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天津特别好的民
事案件律师，然后律师才可以开始为当事人工作。这里提示大家，律师费是在律师事务所
接受委托时收取的费用，不是服务之后收费的。很多当事人认为应该接受服务后收费，而
且认为律师收费太高，实际上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在提供法律服务了，律
师的服务费用必须提前交纳，这样才能保证律师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一个律师经过考上大
学，从法律或者律专业毕业后，必须经过难的考试并且经过一年的实习才能以执业律师的
身份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服务，律师的服务应该是受到尊重并且收取与自己的服务相应的
费用的。

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在处理上肯定游刃有余，并且可以随时给当事人提供与案件相
关的专业的法律咨询和解释，在当事人面临是否调解和如何调解时分析利弊，给出专业的
法律意见。

解散后，未清即注销公司



(1)公司解散应当经过依法清完毕之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没有经过清就注销登记
的，导致公司无法清的，债权人主张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法应依法予以支持。

(2)公司未经依法清就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
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院应依法予以
支持。

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都应作为清财产，不受讼时效、出资期限的限制。

确认破产债权破产债权指宣告破产前就已成立的、对破产人发生的、依法申报确认并从破
产财产中获得公开清偿的可强制性执行的财产清求权。主要包括：

(1)宣告破产前成立的无财产保的债权和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有财产保的债权;

(2)宣告破产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但是应当减去至期日的利息;

(3)宣告破产前成立的有关财产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该
项债权数额超过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式的费
用不得作为破产债权。

召开债权人会议

所有债权人均为债权人会议成员。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院召集，应当在债权申请期限届
满后15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院或者会议席认为必要时召开，也可以在算组
或占无财产担债权总额的1/4以上的债权人要求时召开。

天津承讼法律咨询-天津特别好的民事案件律师由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提供。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www.
daihaoju.com）是天津 天津市 ,法律服务的企业，多年来，公司贯彻执行科学管理、创新发展、诚实守信
的方针，满足客户需求。在承讼领导携全体员工热情欢迎各界人士垂询洽谈，共创承讼更加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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